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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
做好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

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做好 2022年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

业工作的通知》（云人社发〔2022）21号）和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

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扩

围延期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云人社发〔2022）22号）的要求，为切

实抓好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政策落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条件

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备付期限在 2 年（含）以上的

统筹地区，全省具备政策执行条件的有昭通市、曲靖市、玉溪市、

普洱市、大理州、保山市、德宏州、临沧市、怒江州、迪庆州 10

个州市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2022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日，累计出现 1 个（含）

以上中高风险疫情的地区（以县、市、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或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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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为准），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暂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企

业（中小微企业和大型企业）、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

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。

（二）未出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

公路水路铁路运输 5 个行业企业。

（三）“僵尸企业”不享受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；劳务派遣

机构申领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，须提供与用工企业签订的资金使

用协议。

三、补助标准及流程

（一）补助标准：按实际参保缴费职工 500元/人的标准发放。

（二）经办流程

1.属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参保单位，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通

过失业保险信息系统和大数据比对，按照该单位 2022年所在地区

首次出现中高风险疫情上一个月参加失业保险实际缴费人数审核

确认发放名单。

2.属未出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

公路水路铁路运输 5 个行业企业，按云人社发〔2022〕22 号文件

印发当月（2022 年 6 月）该单位参加失业保险实际缴费人数计算

发放。发放的行业企业范围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由各地人社

部门会同市场监管、文旅等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比对核实后发放。

如无法确定行业类别的企业，可按告知承诺制办理，由参保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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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所属行业类型的书面承诺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失业保险经办系统提供了便捷查询功能，各地可自行查询属

地管理的餐饮、零售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行业企业清单作

为参考，行业类型以企业参保登记时申报的行业类型为依据。

3.经办机构对符合发放条件的参保单位在当地官方网站公示

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及时发放。

四、政策执行期限

此项政策实施期限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。

该补助同一企业在政策执行期限内只能享受一次。符合条件

的，还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确保政策尽快落地。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要主动通

过媒体宣传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政策，简化办事流程。各级要将

助企纾困政策送上门，务必做到应知尽知，应享尽享，确保一次

性留工培训补助迅速、规范兑付到位。同时，加强指导监督，健

全内控机制，切实防范基金风险。

（二）加强协同配合。在企业行业类别认定和充分告知方面，

主动和当地餐饮、市场监管、文旅、民航、铁路公路水路交通行

业主管部门联系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联系电话：厅失业保险处 0871-67195757

省 就 业 局 0871-671957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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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一次性留工培训操作手册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22年 7 月 12日


